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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范围、服务要求

序

号

标的的名

称

数量及

单位

所属

行业
▲技术要求

1

梧州市打

造桂东粤

西综合交

通枢纽城

市课题研

究

1 项

其他

未列

明行

业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》，明

确提出将构建由综合交通枢纽集群、枢纽城市及枢纽港站构成的

“三位一体”的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。2021 年，交通运输部公

布《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体系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，规划建设京津

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4 大国际性综

合交通枢纽集群、20 个左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、80 个左右

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，以及一批国际性枢纽港站、全国性枢

纽港站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、柳州、桂林、钦州-北海-防城港

已被列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。

2025 年 7 月 31 日，交通运输部召开半年工作会，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论述，要求统筹谋划

“十五五”交通运输发展，高质量编制“十五五”规划，深入研

究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、交通基础设施更新提质增效、国家

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等重大问题。梧州市已于 2025 年 2 月增选为国

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，正加快建设“两广互通、通达港澳、通江

达海”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，需要抢先把握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

窗口机遇，积极打造桂东粤西综合交通枢纽城市，以进一步推动

交通枢纽地位、城市能级跃升。

(二)技术要求

开展梧州市打造桂东粤西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课题研究，研究

国家、自治区在“十五五”时期对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要求，

分析梧州打造桂东粤西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内外部基础条件，开

展实地调研，提出“十五五”时期梧州打造桂东粤西综合交通枢

纽城市的战略目标、总体布局、主要任务、保障措施和重点项目，

形成《梧州市打造桂东粤西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课题研究》文本及

相关图表。

（三）进度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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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合同生效之日起，采购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提

供相关资料、文件。

2.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，成交供应商开展实地调研并形成《梧

州市打造桂东粤西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课题研究》初稿（含文本、

图集和重点项目表），将初稿成果提交采购人。成交供应商应按照

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《梧州市打造桂东粤西综

合交通枢纽城市课题研究》初稿。

3.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，成交供应商完成《梧州市打造桂东

粤西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课题研究》征求意见稿（含文本、图集和

重点项目表），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，根据部门意见进行修改完善。

4.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，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人以及专家评

审意见进行最终完善，形成《梧州市打造桂东粤西综合交通枢纽

城市课题研究》终稿（含文本、图集和重点项目表）。


